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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市监〔2024〕72 号

关于印发《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酵母加工
制品生产许可审查方案（试行）》

的通知

各所、股、室，下属事业单位：

现将《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酵母加工制品生产许可审

查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

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8 月 30 日

HSBG202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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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酵母加工制品生产
许可审查方案（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酵母加工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通则》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制定《鹤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酵母加工制品生产许可审查方案》（试行）

（以下简称《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仅适用于鹤山市辖区范围内酵母加

工制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应结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

使用。

第三条 本《方案》所称酵母加工制品是指以食品加工

用酵母为主要原料，在酵母自身酶或外加酶的作用下自溶或

酶解，经分离或不分离、干燥或不干燥等工艺制成的产品。

在按生产工艺和标准可分为酵母抽提物、风味型酵母抽

提物、酵母水解物、风味型酵母水解物和其他酵母加工制品

共五类。

酵母抽提物是以食品加工用酵母为主要原料，在酵母自

身酶或外加食品加工用酶的作用下，酶解自溶并分离提取

后，经过加热或不经过加热等工艺，得到富含氨基酸、肽、

多肽等酵母细胞中可溶性成分的产品，属于食品配料。

风味型酵母抽提物是以酵母抽提物为主要原料，根据需

要加入麦芽糊精、葡萄糖、谷氨酸钠、5′-呈味核苷酸二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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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盐等食品配料进行调配，或经美拉德反应等工艺，赋予

产品特殊风味的产品，属于食品配料（酵母抽提物料不应低

于 55%，以干基计）。

酵母水解物是以食品加工用酵母为主要原料，在酵母自

身酶或外加食品加工用酶的作用下，经酶解自溶、浓缩或干

燥等工艺，制得的含酵母全细胞成分的产品，属于食品配料。

风味型酵母水解物是以酵母水解物为主要原料，根据需

要加入麦芽糊精、葡萄糖、谷氨酸钠、5′-呈味核苷酸二钠、

食用盐等食品配料进行调配，或经过美拉德反应等工艺，赋

予产品特殊风味的产品，属于食品配料（酵母水解物基料不

应低于 55％，以干基计）。

其他酵母加工制品是指酵母抽提物、风味型酵母抽提

物、酵母水解物、风味型酵母水解物以外的酵母加工制品。

第四条 酵母及酵母制品的申证类别为其他食品，类别

名称为其他食品，类别编号为 3101，品种明细为其他食品：

酵母加工制品（酵母抽提物、风味型酵母抽提物、酵母水解

物、风味型酵母水解物、其他酵母加工制品（具体品种明

细））。

第五条 仅有包装场地、工序、设备，没有完整生产工

艺条件的，不予生产许可。

第六条 本《方案》引用的文件、标准应当采用最新版

本（包括修改单）。主要文件及标准见附件 1。

第二章 生产场所

第七条 厂区、厂房和车间、库房要求应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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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相关规定。

第八条 企业应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相应的生

产场所。常规生产场所见表 1。
表 1 酵母加工制品常规生产场所

产品类别名

称
常规生产场所

酵母抽提物

一般包括酵母加工区(投料、酶解自溶、灭酶降温、分

离提取、浓缩或干燥、杀菌等)、配料区、后加工区（冷

却、混料、包装（灌装）等）及仓库等。

风味型酵母

抽提物

一般包括前加工区(投料、加热、反应等)、配料区、

后加工区（冷却、包装（灌装）等）及仓库等。

酵母水解物

一般包括酵母加工区(投料、酶解自溶、灭酶降温、浓

缩或干燥、杀菌等)、配料区、后加工区（冷却、混料、

包装（灌装）等）及仓库等。

风味型酵母

水解物

一般包括前加工区(投料、加热、反应等)、配料区、

后加工区（冷却、包装（灌装）等）及仓库等。

其他酵母加

工制品
一般根据具体生产工艺划分。

注：本表所列场所为常规生产场所，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

设置、调整。

第九条 生产车间及辅助场所的设置应当按生产工艺、

卫生控制要求有序合理布局。根据生产流程、操作需要和清

洁度要求进行分离或分隔，避免交叉污染。生产车间划分为

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不同作业区之间

应当采取有效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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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应相对密闭。清洁作业区应

设空气消毒或净化设施。生产车间及作业区划分见表 2。
表 2 酵母加工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及作业区划分

产品名称 一般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清洁作业区

酵母抽提物

原辅料外包装清洁

间、外包装间、原辅

料仓库、包材仓库、

成品仓库等

配料区、酵母加

工区等

待包装产品配料和混合

间、内包装（灌装）车

间、脱去外包装且经过

消毒后的内包材暂存间

等

风味型酵母

抽提物

原辅料外包装清洁

间、外包装间、原辅

料仓库、包材仓库、

成品仓库等

配料区、前加工

区等

冷却间、内包装（灌装）

车间、脱去外包装且经

过消毒后的内包材暂存

间等

酵母水解物

原辅料外包装清洁

间、外包装间、原辅

料仓库、包材仓库、

成品仓库等

配料区、酵母加

工区等

待包装产品配料和混合

间、内包装（灌装）车

间、脱去外包装且经过

消毒后的内包材暂存间

等

风味型酵母

水解物

原辅料外包装清洁

间、外包装间、原辅

料仓库、包材仓库、

成品仓库等

配料区、前加工

区等

冷却间、内包装（灌装）

车间、脱去外包装且经

过消毒后的内包材暂存

间等

其他酵母加

工制品
根据工艺需要设置

注：企业可根据产品特点及工艺要求设置、优化，但不得低于本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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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应具有与所生产产品的数量、贮存要求相适应

的仓储设施，并有通风和照明设施，必要时设有温、湿度控

制设施，满足物料或产品的贮存条件（温度、湿度、避光等）

和安全贮存的要求。仓储区应有足够的空间，确保分区有序

存放待检验、合格、不合格、退货或召回的原辅料、包装材

料和成品等各类物料和产品。仓储区的设计和建造应确保良

好的仓储条件，并有通风和照明设施。仓储区应能满足物料

或产品的贮存条件（如温湿度）和安全贮存的要求，并进行

检查和监控。

第三章 设备设施

第十一条 企业应具有与生产产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

生产设备设施，性能和精度应满足生产要求，便于操作、清

洁、维护。酵母加工制品常规生产设备设施见表 3。

表 3 酵母加工制品常规生产设备设施

产品类

别名称
设备设施类别 设备设施名称

酵母抽

提物

酵母存储设备 酵母存储罐（带温控装置）

配料设备 电子秤、台秤等。

酶解设备 发酵罐、反应釜等。

分离设备 离心机、过滤机等。

浓缩、干燥设备 浓缩机、喷雾干燥机、烘干机等

灭菌设备 灭菌锅、杀菌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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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暂存设备 换热器、存储罐等

包装设备 真空包装机、灌装机、封口机、封箱机等

风味型

酵母抽

提物

配料设备 电子秤、台秤等。

反应设备 发酵罐、反应釜等。

冷却、暂存设备 换热器、存储罐等

包装设备 真空包装机、灌装机、封口机、封箱机等

酵母水

解物

酵母存储设备 酵母存储罐（带温控装置）

配料设备 电子秤、台秤等。

酶解设备 发酵罐、反应釜等。

干燥或浓缩设备 喷雾干燥机、烘干机、浓缩机等

灭菌设备 灭菌机、杀菌釜等。

冷却、暂存设备 换热器、存储罐等

包装设备 真空包装机、灌装机、封口机、封箱机等。

风味型

酵母水

解物

配料设备 电子秤、台秤等。

反应设备 发酵罐、反应釜等。

冷却、暂存设备 换热器、存储罐等

包装设备 真空包装机、灌装机、封口机、封箱机等

其他酵

母制品
根据标准或工艺要求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

注：本表所列设备设施为常规设备设施，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优

化调整。

第十二条 生产设备、供排水设施、清洁消毒设施、废

弃物存放设施、个人卫生设施、通风设施、照明设施、温控

设施、检验设备设施等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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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的相关规定。

第十三条 生产设备和设施根据实际工艺需要配备。各

设备的设计产能应相互匹配，其性能与精密度应符合生产要

求，便于操作、清洁、维护和消毒或灭菌。用于监测、控制、

记录的设备应当定期校准、维护。不合格、报废设备应搬出

生产区，暂停使用的设备应有明显标志。

与原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接触的设备与用具，应当使

用无毒、无味、抗腐蚀、不易脱落的材料制作，并应易于清

洁和保养。

第十四条 与原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所

有设备与用具，应使用安全、无毒、无臭味或异味、耐磨损、

防吸收、耐腐蚀且可承受反复清洗和消毒的材料制造。

第十五条 供水设施的软管出水口不应接触地面，使用

过程中应防止虹吸、回流。

第十六条 企业自行检验的，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

检验室和检验能力。检验室应当布局合理，检验设备的数量、

性能、精度等应当满足相应的检验需求；检验仪器设备应按

期检定或校准。常规检测项目及常用检验设备设施见表 4。
表 4 酵母加工制品常规检测项目及常用检验设备设施

产品类别

名称
检验项目 检验设备设施

酵母抽提

物

总氮 分析天平（0.1 mg）、凯氏定氮仪等。

氯化钠

分析天平（0.1 mg）、电位滴定仪、

电磁搅拌器 pH 计、离心机、玻璃电

极、银电极等。

分析天平（0.1 mg）、高效液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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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等（仅限核苷酸型产品）

核苷酸含量
分析天平（0.1 mg）、高效液相色谱

仪等（仅限核苷酸型产品）

风味型酵

母抽提物

总氮 分析天平（0.1 mg）、凯氏定氮仪等。

氯化钠

分析天平（0.1 mg）、电位滴定仪、

电磁搅拌器 pH 计、离心机、玻璃电

极、银电极等。

酵母水解

物

总氮
分析天平（0.1 mg）、鼓风电热恒温

干燥箱、干燥器等。

氯化钠

分析天平（0.1 mg）电位滴定仪、电

磁搅拌器 pH计、离心机、玻璃电极、

银电极等。

分析天平（0.1 mg）、高效液相色谱

仪等（仅限核苷酸型产品）

核苷酸含量
分析天平（0.1 mg）、高效液相色谱

仪等（仅限核苷酸型产品）

风味型酵

母水解物

总氮 分析天平（0.1 mg）、凯氏定氮仪等。

氯化钠

分析天平（0.1 mg）、电位滴定仪、

电磁搅拌器 pH 计、离心机、玻璃电

极、银电极等。

其他酵母

加工制品
依据执行标准确定。

注：本表所列检验设备设施为常规检验项目所对应的设备设施，企业可

根据产品类别及生产过程风险控制情况确定检验项目，配备相应的检验

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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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第十七条 企业生产设备的布局应当与产品工艺流程

相适应，避免交叉污染，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的相关规定。

第十八条 生产设备应当按照工艺流程有序排列，合理

布局，便于清洁、消毒和维护，避免交叉污染。不合格、报

废设备应搬出生产区，暂停使用的设备应有明显标志。

第十九条 酵母加工制品主要工艺流程一般包括：

（一）酵母抽提物：原料验收、清洗、自溶酶解、分离、

杀菌、浓缩或不浓缩、干燥或不干燥、包装等。

（二）风味型酵母抽提物：原料验收、投料、反应、加

热或不加热、包装等。

（三）酵母水解物：原料验收、清洗、自溶酶解、杀菌、

浓缩或不浓缩、干燥或不干燥、包装等。

（四）风味型酵母水解物：原料验收、投料、反应、加

热或不加热、包装等。

（五）其他酵母加工制品：根据产品标准及生产需要设

置工艺流程。

企业实际工艺流程可依据产品标准和生产实际调整，但

其工艺流程必须科学合理、符合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企业应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生产过程中的

食品安全关键环节，制定相应生产工序所需的工艺文件，明

确关键控制环节、技术参数等控制要求，有效监控并记录各

项控制指标。

关键环节可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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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酵母抽提物：原料验收、自溶酶解、杀菌、包装

等。

（二）风味型酵母抽提物：原料验收、反应、包装等。

（三）酵母水解物：原料验收、自溶酶解、杀菌、包装

等。

（四）风味型酵母水解物：原料验收、反应、包装等。

第二十一条 内包装材料应脱去外包装，经内包材暂存

间或等效设施（如传递窗）消毒后，方可进入内包装车间。

第五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二条 应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品安全

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

员应符合《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应与岗位要求相适应，掌握酵母

加工制品生产工艺操作规程,熟练操作生产设备设施，人员数

量应满足企业生产需求。其中检验人员应具有食品检验相关

专业知识，经培训合格。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建立培训与考核制度，制定培训

计划，培训的内容应与岗位的要求相适应，并有相应记录。

食品安全管理、检验等与质量相关岗位的人员应定期培训考

核，不具备能力的不得上岗。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明确与食品直接接触的相关岗位，并对相关岗位人员每年进

行一次健康检查，形成健康档案进行管理。对当班生产人员

进入工作岗位前应进行健康状态检查并形成记录，发现食品

加工人员患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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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时，应及时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第六章 管理制度

第二十五条 建立并执行采购管理及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企业应规定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验

收标准和验收规范，记录采购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

品相关产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

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

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定期对主要原料供应商进行评价、考

核，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

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在加

工、储藏和运输条件下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

生产过程中关键控制环节的质量安全进行管控：

（一）应当制定清场管理要求。各生产工序在生产结束

后、更换品种或批次前，应当对现场进行清场并进行记录。

清场工作包括剩余物料的处理，中间品、成品的处理，废弃

物的处理，生产用具的处理，外包工序的清场。记录内容包

括:序号、品名、生产批次、清场时间、检查项目及结果等，

清场负责人及复查人应当在记录上签名，同时对清场的结果

进行物料平衡的验证。

（二）企业应根据原料、产品和生产工艺特点，针对生

产设备和环境制定有效的清洁消毒管理制度，降低微生物污

染风险。

应当制定清洁消毒管理要求。各生产工序在生产结束

后、下次生产前，对车间环境、设备设施、工服和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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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消毒、验证并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清洁消毒对象、清

洁消毒方式、清洁消毒时间、效果确认等。

（三）应当制定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要求。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应根据酵母加工制品的用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关于相应类别食品的

规定。应指定专人采购、专人保管食品添加剂，并在符合食

品添加剂贮存要求的场所设立专库或专柜存放食品添加剂，

进行专项管理。做好相应的采购、贮存及使用记录。

（四）应当制定称量配料控制要求。称量、配料过程应

保证物料种类、数量与产品配方的要求一致，并由他人独立

进行复核和记录。建立称量、配料相关记录，记录、核算每

批产品的投料量、产量及物料平衡情况，确保物料平衡情况

符合设定的限度以及生产相关信息的可追溯。发现物料平衡

情况异常时应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第二十七条 建立并执行检验管理及出厂检验记录制

度。应包括原料检验、过程检验、出厂检验及产品留样的方

式及要求。产品执行标准规定出厂检验要求的，应按标准规

定执行。执行标准未规定出厂检验要求的，企业应综合考虑

产品特性、工艺特点、生产过程控制等因素确定检验项目、

检验频次、检验方法等检验要求。

（一）自行检验的企业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

和检验能力，每年至少对所检项目进行 1 次检验能力验证。

使用快速检测方法的，应定期与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

行比对或验证，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当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

果显示异常时，应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验证。

（二）委托检验。不能自行检验的，可委托具有检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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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并妥善保存检验报告。

（三）产品留样。每批产品均应有留样，产品留样间应

满足产品贮存条件要求，留样数量应满足复检要求，产品留

样应保存至保质期满并有记录。对过期产品进行科学处置，

如实、完整记录留样及过期产品处置相关信息。留样标签信

息与销售包装标签信息对应。

第二十八条 建立并执行运输和交付管理制度。企业应

根据食品及食品原料的特点和卫生需要规定运输、交付要

求。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运输。不应使用

未经清洗的车辆和未经消毒的容器运输产品。运输过程中温

度控制应符合产品运输的温度要求。

第二十九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如实记录

原料采购与验收、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等全过程

信息，实现产品有效追溯。企业应合理设定产品批次，建立

批生产记录，如实记录投料的原料名称、投料数量、产品批

号、投料日期等信息。

第三十条 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企业应对酵

母加工制品生产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并规定自查频次。

自查内容应包括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进货查验情况；生产过程控制情况；人员管理情况；检验管

理情况；记录及文件管理情况等。

第三十一条 建立并执行不合格品管理及不安全食品召

回制度。企业应明确对在验收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原

料、半成品和成品进行标识、贮存和处置措施，不合格品应

与合格品分开放置并明显标记。如实、完整记录不合格品保

存和处理情况。企业应对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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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等措施，如实记录召回和处置情况，并向市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报告。

第三十二条 其他制度。

（一）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防护制度。应建立食品防护

计划，最大限度降低因故意污染、蓄意破坏等人为因素造成

食品受到生物、化学、物理方面的风险。

（二）建立并执行仓储管理制度，原料、半成品、成品、

包装材料等应依据性质的不同分设贮存场所或分区域码放，

并有明确标识。

不得将原料、半成品、成品与有毒有害物品在同一场所

存放，不得将原料与成品在同一场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

清洁剂、消毒剂等应采用适宜的器具妥善保存，包装标识完

整，应与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等分隔放置。

对不合格、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产品进行显著

标示或者单独存放在有明确标志的场所，及时采取无害化处

理、销毁等措施并如实记录。

（三）建立并执行废弃物存放和清除制度。应规定废弃

物清除频次；必要时应及时清除废弃物；易腐败的废弃物应

尽快清除。

（四）建立并执行工作服清洗保洁制度。工作服及其他

工作服配套物品（以下简称工作服）应符合相应的作业区卫

生要求。不同清洁作业区的工作服应分开放置，与个人服装、

其他物品分开放置。员工不得在相关作业区以外穿着工作

服。

不同清洁作业区的工作服应从颜色、标识上加以明显区

分并分开清洗。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的工作服应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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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清洗、更换，一般作业区的工作服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清洗、更换的频次。清洗消毒后仍然不能达到预期用途的工

作服应及时更换。

（五）建立并执行文件管理制度。对文件进行有效管理，

确保各相关场所使用的文件均为有效版本。

第七章 试制产品检验

第三十三条 企业按所申报酵母加工制品的执行标准，

分别从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试制产品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

样品检验。相同执行标准的不同产品，应抽取工艺更复杂的

产品进行检验。

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当对提供的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

检验项目按产品适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产品标准、企业

标准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告要求进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方案》由鹤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方案》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有效期至 2027 年 9 月 30 日。在有效期内，国家、省和江门

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酵母加工制品引用的文件与标准

2.酵母加工制品的检验项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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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酵母加工制品引用的文件与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 GB 316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酵母

3 GB/T 20886.1 酵母产品质量要求 第 1 部分：食品加工用酵母

4 GB/T 20886.2 酵母产品质量要求 第 2 部分：酵母加工制品

5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6 GB/T 20882.6 淀粉糖质量要求 第 6 部分：麦芽糊精

7 GB/T 20882.2 淀粉糖质量要求 第 2 部分：葡萄糖浆（粉）

8 GB 1886.30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谷氨酸钠

9 GB 1886.17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5′-呈味核苷

酸二钠（又名呈味核苷酸二钠）

16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17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18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19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20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

全要求

21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22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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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24 GB/T 10004 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

25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26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27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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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酵母加工制品的检验项目与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方法标准

1 感官要求 按照相应的标准

2 水分 GB 5009.3

3 总氮 GB 5009.5

4 氯化钠 GB 5009.44

5 不溶物 GB/T 13025.4

6 铵盐 GB 5009.234

7 氨基酸态氮 GB 5009.235

8 多糖 GB 5009.8

9 灰分 GB 5009.4

10 谷氨酸 GB 5009.43

11 核苷酸 GB 5413.40

12 GB 5413.40

13 pH GB 5009.237

14 钾 GB 5009.91

15 标签
GB 7718

GB 28050

注：本表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方法标准，仅供参考。具体检验

项目和检验方法以产品执行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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